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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115年度暑期實習學生招募作業計畫 

 

壹、 緣起 

本署為全國林業及自然保育之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業務由所屬8個地

區分署、航測及遙測分署與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所推動執行。

為使對林業及保育工作有興趣之大專學生了解政府機關運作及工作內容，

爰提供學生暑期至本署（含所屬機關(構)）實習。 

貳、 實習學生資格 

一、 個性開朗、積極主動、認真好學以及樂於團隊合作，並對林業經營、

林業文化、森林遊憩、自然保育、林業鐵路、行銷推廣等有熱忱者。 

二、 不限科系，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參、 實習方式、內容及相關說明 

一、 實習項目及名額： 

（一） 本署業務涵括森林及林業經營、法制研修、林地管理、國產（竹）

材應用發展、樹木保護、治山防災、森林遊憩、自然保育、林業

鐵道、林業文化及行銷推廣等，本署及各所屬機關(構)以學習為

目的，提供具學習性之實習職務項目，另得參酌下列事項及實習

學生條件背景規劃實習內容： 

1. 參與各機關(構)相關會議或學習撰寫會議紀錄，並得應會議

主席之請發表意見。 

2. 學習專案企劃、擬訂及執行。 

3. 熟悉例行業務運作。 

4. 學習參與議題或專題研究、資訊蒐尋分析或閱讀翻譯。 

5. 學習擔任公共事務觀察員，提供建議或對策。 

6. 學習其他與公共事務及行政業務相關事項。 

（二） 本署及各所屬機關(構)研擬當年度實習計畫（含實習項目內容、

時程、名額、指導人員等，格式如附件1）送本署保育企劃組彙

整，並簽奉署長核定後，公告於機關網站並發函各校。 

二、 實習時程及出勤時間： 

（一） 實習時程為7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時數8

小時，每週休2日，總時數至少240小時，惟可視各實習機關(構)

115年1月16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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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需要調整。 

（二） 實習時間之計算，午休時間扣除不計入，但若在午休時間負責服

務臺、接待外賓，或由實習之機關(構)審酌實習內容認定可納入

實習時間計算者可例外列入，或機關午休時間為半小時者，請實

習之機關(構)指導員於出勤紀錄表上備註說明。 

（三） 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實習天數十分之一，超過者取消實習資格，期

間之排假、調休，由實習之機關(構)指導員自行調配管理，無故

缺席或於實習開始後退出者，將影響該校系後續年度實習申請機

會。 

（四） 實習期間若遇颱風等天災，依據各地方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

辦公及上課規定辦理。 

三、 報名方式： 

（一） 實習學生申請須填寫履歷表（附件2），並由各校系於115年4月

20日前，彙整報名資料（附件3）函送至欲遞件申請實習之機關

(構)。俟各機關審核後，於5月29日前函知各校系並電郵及電話

通知錄取者。 

（二） 實習學生可向2處以上實習機關(構)申請，惟須於履歷表上註明申

請志願順序。原則依申請志願順序錄取，若有重複錄取情形，將

由實習機關(構)電話確認意願後，擇一申請實習項目錄取。 

四、 作業期程說明（如附流程圖） 

（一） 1月份啟動作業，本署及各所屬機關(構)於2月上旬盤點該年度可

供實習項目、名額、時間，報署核定當年度實習計畫。 

（二） 2月下旬由本署統一發函通知各大專院校。 

（三） 各校系彙整實習學生報名資料後（實習學生履歷表，附件1、各

校系彙整表，附件2），於4月20日前函送至欲遞件申請實習之機

關。 

（四） 本署及各所屬機關(構)就應徵資料進行書面審查，於5月15日前

將初步錄取名單免備文送本署保育企劃組彙整，以協調重複錄取

名單，俟確認無重複錄取情形，並經本署保育企劃組通知所屬機

關(構)後，由錄取之所屬機關(構)於5月29日前聯繫學生審查結果

並函知各校系。 

（五） 各校系將審查結果及報到事項通知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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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習學生依通知辦理報到，展開實習，並提供本署及各所屬機關

(構)各校成績考核表，俾利考核作業。 

（七） 實習結束，實習學生線上填報滿意度調查表，本署及各所屬機關

(構)辦理成果發表（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等，型式不拘，並鼓勵

學生於報告中提出對機關施政之建言或創意思維），並依各校系

實習成績考核規定進行考核。 

（八） 以上作業時間機關可視實際作業情況予以調整。 

（九） 本署將滿意度調查意見函送各實習機關(構)參考，據以修正次年

度實習規劃，並辦理敘獎作業。 

（十） 前述實習學生成果發表所提建議，請各所屬機關(構)就業管權責

部分逕納入業務推動，如屬本署政策或通案性質，請彙整後函送

本署，以為參考。 

肆、 實習學生配合事項 

一、 本署暑期實習係為學習性質，提供實習學生了解參與公務機關事務之

機會，爰不提供實習津貼。實習學生個人餐食及交通需自行安排，若

實習之機關有提供宿舍，應於報名時向各實習之機關提出借用申請。 

二、 實習期間保險事宜，從各校系實習之規定，原則由各校協助實習生辦

理，若無，則由各實習之機關統一支應。 

三、 錄取通知出發文通知學校外，亦同步電郵及電話通知，報名資料請填

列可聯繫之電話及電子信箱。 

四、 鑒於過往已獲錄取復因個人因素取消實習情形甚多，請於申請評估確

認可參與之時間及意願，勿輕易取消實習，珍惜國家資源。 

五、 報到時應攜帶學生證正本給實習之機關查證。 

六、 實習期間應遵守機關服勤規定。 

七、 各實習之機關須指派科長或其他資深人員擔任「指導員」，指導實習

學生之實習事宜，實習學生應聽從指導員指導，學習公務運作。 

八、 實習期間如有違反規定或公務洩密等情事，除終止實習外，並視情節

輕重逕函就讀學校處理。 

伍、 本署聯絡人資訊 

⚫ 本署保育企劃組 韓明琦小姐  

電話：02-23515441分機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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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m3112@forest.gov.tw 

⚫ 其他各地區分署、航測及遙測分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

處聯絡人請參照本署公告之實習項目名額等資訊（今年度實習計畫） 

陸、附件 

mailto:m3112@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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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作業期程 

時間 實習學生及其校系 實習之機關 
（本署及各地區分署、航測

及遙測分署、阿里山林業鐵

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主管機關 

（本署）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7月    

    

    

 
實習
結束 

   

盤點年度可供實習

項目、名額、時間

（1月底） 

彙整 

年度實習計畫 

（發文及公告於

機關網站） 

年度實習計畫公文 

公告學生周知、實

習學生填報名資料 

各校系辦公室彙整 

（4月20日前）欲

遞件申請實習之

機關報名資料 

書面審查 

 

審查結果及報到事

項公文 

通知實習學生 

實習學生依通知報

到 

辦理實習學生報到

及實習事宜 

實習結束 

成果發表 

成績考核 

考核成績函送各校

系並副知本署 

滿意度調查結果彙

整、辦理敘獎 

於5月15日前將初
步錄取名單免備文
送本署保育企劃組
彙整以協調重複錄
取名單，俟確認無
重複錄取情形後，
審查結果5月29日
前函送各校系，聯
繫學生，並副知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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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所屬機關(構)115年度暑期實習規劃表（計畫） 

 

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1 林業保育署

新竹分署 

參與實務運

作，透過學

術與實務合

作，培育未

來自然教育

中心相關領

域專業從業

人員 

1.環境教育課

程 實 務 教

學。 

2.協助暑期營

隊活動籌劃

及執行。 

3.中心行政運

作實務與資

料 整 理 建

置。 

4.協助教具製

作、場域安

全巡視、自

然資源調查

等。 

森林育樂科

周文郅科長 

東眼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內之東眼山

自然教育中

心（桃園市

復興區成福

路600號） 

實習時程為115

年 6月 29日至

115年8月28日

止，計9週，期

間至少累計240

小時，原則週

一 至 週 五 出

勤，出勤時間

以 08 ： 00 至

17：00為主，

若遇有辦理營

隊、活動及研

習等情形時，

應 配 合 出 勤

（不限於週一

至週五、08：

2 國內各大專

院校在學學

生，以環境

教育、環境

科 學 、 森

林、動物、

植 物 、 生

物、自然資

源、休閒遊

憩、教育及

保育等相關

科系或具社

團服務經驗

者為佳。 

 

 

1.聯 絡 人 ： 陳 怡 妙 

電話：03-5224163 

#232(東眼山自然教

育中心，電話 :03-

3821533#9) 

2.提供宿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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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5.其他環境教

育 相 關 業

務。 

00至17：00上

班時間） 

2 林業保育署

新竹分署 

參與實務運

作，透過學

術與實務合

作，培育未

來環境教育

人員訓練相

關領域專業

從業人員 

1.解說訓練 

2.環境教育課

程實務教學 

3. 協助執行環

境教育活動 

4.其他環境教

育相關業務 

森林育樂科

周文郅科長 

火炎山生態

教育館 (苗

栗縣三義鄉

中正路 73

號2F) 

實習時程為115

年7月1日至8月

31日，週三至

週日，出勤時

間 以 08:30 至

17:30為主，午

休1小時，採輪

休制 

2 1.國內各大

專院校在學

學生，以地

科、生科、

生態與環境

教育相關科

系為佳 

2.熟悉簡報

相關製作 

1. 聯絡人：郭怜伶 

電話：03-5224163 

#241(火炎山生態教

育館廖晟宏，電

話:037-878851) 

2.不提供宿舍借用。 

3 林業保育署

新竹分署 

參與實務運

作，透過學

術與實務合

作，培育未

來環境教育

人員相關領

1.遊客中心導

覽解說 

2.遊客中心遊

客諮詢服務 

3. 協助執行環

境教育課程 

森林育樂科

周文郅科長 

滿月圓國家

森林遊樂區

遊 客 中 心

(新北市三

峽區有木里

174-1號) 

實習時程為115

年7月1日至8月

31日，週三至

週日，出勤時

間 以 08:30 至

17:30為主，午

2 國內各大專

院校在學學

生，以環境

教育、環境

科 學 、 森

林、動物、

植 物 、 生

1.聯 絡 人 ： 郭 怜 伶 

電話：03-5224163 

#241(滿月圓國家森

林遊樂區遊客中心

全于傑，電話 : 02-

26720542) 

2.不提供宿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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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域專業從業

人員 

4.社群平台素

材製作與撰寫 

休1小時，採輪

休制 

物、自然資

源、休閒遊

憩、教育及

保育等相關

科系或具社

團服務經驗

者為佳。 

3.其他：需自備交通

工具。 

4 林業保育署

臺中分署 

了解自然教

育中心業務 

1.了解環境與

自然教育實

務。 

2.學習生態課

程設計規劃

及課程帶領

技巧及方

法。 

麗陽工作站 

林致綱技士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 台中市和

平區東關路

一段200之

8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1日至8月31

日，週一至週

五上下班時間 

1 不限科系 

(惟森林、生

物、生態

系、環境教

育相關科系

尤佳) 

1.聯絡人：林致綱技士

04-25951214 

2.供宿(八仙山莊通

舖)、餐食自理。 

3.其他：實習結束，

將致贈臺中分署製作

之紀念品 

5 林業保育署

臺中分署 

林木育種及

種子處理儲

藏業務 

1.了解造林、

育苗實務工

作。  

經營企劃科 

郭秀桃技正 

林業保育署

臺中分署經

營企劃科

(臺中市豐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1日至8月31

1 不限科系 

(惟森林、生

物、生態系

1.聯絡人：郭秀桃技

正電話：04-

25150855#154 

2.不提供宿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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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2.學習林木種

子處理與儲

藏技能與方

法。  

原區南陽路

逸仙莊1號) 

日，週一至週

五上下班時間 

相關科系尤

佳) 

交通及餐食均需自

理 

3.實習結束，將致贈

臺中分署製作之紀

念品 

6 林業保育署

南投分署

(奧萬大自

然教育中

心) 

環教教育理

論與活動實

作、森林育

樂場域經營

及職涯探索 

1. 環境教育課

程規劃與操

作實務。 

2. 協助暑假期

間各活動規

劃與辦理。 

3. 活動方案設

計與執行。 

4. 奧萬大生物

監測。 

5. 規劃自我探

索與學習。 

森林育樂科 

宋芳儒技士 

/奧萬大自

然教育中心 

吳志忠環教

師 

奧萬大森林

遊樂區（南

投縣仁愛鄉

親愛村大安

路153號） 

1.實習時程為

115年6月29

日(一)至8月

16日 (日 )，

排定出勤日

約為40天，

以周一至周

五為原則，

如遇活動須

配合調整出

勤時間與延

長 上 班 時

間，可加入

8 不限科系(環

境教育、森

林、自然資

源、教育等

相關科系所

尤佳，或具

社團服務經

驗者佳) 

1.聯絡人：宋芳儒 

電 話 ： 049-

2365226#2506 

2.本實習提供宿舍，

原則上為六人上下

舖雅房形式。 

3.員工餐廳可提供搭

伙，實習期間餐費

以 4,000 元為原則

（含三餐）；建議自

備交通工具尤佳。 

4.暑假期間奧萬大園

區易受颱風影響，

屆時將依照颱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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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6. 奧萬大園區

步道及場域巡

視檢查。 

實 習 時 數

中。 

2.每日出勤時

間以上午8點

至下午17點

為原則，須

配合簽到記

錄。 

3.如有實習時

數之需求，

可彈性增加

實習時程。 

警 路 徑 與 影 響 範

圍，進行人員後撤

或駐守於園區，並

視情況調整實習方

式與內容，確保實

習 生 權 益 ： 

(1)預警性休園：颱

風對園區無影響或

影 響 輕 微 ， 環 教

師、實習生、現場

人員駐守園區，供

宿。 

(2)後撤：環教師與

實習生一同撤離，

由分署協助安排無

交通工具之實習生

至 交 通 便 利 區 域

後，實習生自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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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家，不供宿，餐費

按比例退費。 

5.暫定115年6月26日

於台中工作站辦理

緊急救護訓練課

程，建議保留時

間，該課程可併入

實習時數中。 

7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 

國有林永續

經營管理操

作實務 

1.FSC 森林驗

證之認識及

相關驗證資

料彙整。 

2.森林資源調

查實務 ( 含

森 林 蓄 積

量 計 算 分

析)。 

3.監測資料彙

整與分析。 

經營企劃科

莊翠婷科長 

嘉義分署經

營企劃科

(嘉義市林

森西路1號) 

打卡，實習時

程為115年7

月6日(一)至8

月28日(五)，

週一至週五上

下班時 

間，每日上午

8時 

至17時(得配合

本分署彈性時

間)。 

1 不限，惟以

森林相關科

系為佳。 

1.聯絡人：莊翠婷科

長 電 話 ： 05-

2787006 分機362 

2.實習期間，不提供食

宿及交通，實習學生

需自理。 

3.其他：實習內容含現

場實習及調查工作，

請自備戶外活動裝備

(如雨鞋、帽子、薄

外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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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4.施業活動

( 如造林撫

育、育苗、

疏伐等 )現

地 實 習 及

觀摩。 

8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 

集水區治理

工程暨生態

檢核操作實

務 

1.集水區治

理(包含崩塌

地治理、土

砂 防 治 ) 工

程。 

2.相關案例現

地觀摩。 

3.治理保育工

程生態檢核

機制之實務

操作。 

集水區治

理科 

黃洸駿科長 

余政翰技正 

嘉義分署集

水區理科

(嘉義市林

森西路1號) 

打卡，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 (一 ) 至8月

28日 (五 )，週 

一至週五上下

班時間，每日

上午8時至17時

(得配合本分署

彈性時間)，以

打卡簽到方式

確認。 

 

1 水土保持、

土木工程相

關科系 

1.聯絡人：余政翰技

正，電話：05-

2787006  # 340 

2.實習期間，不提供

食宿及交通，實習

學生需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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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9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 

森林育樂環

境教育 

1.環境教育課

程規劃與操

作實務。 

2.暑期營隊活動

籌劃及執行。 

3.教學空間及教

材規劃設計。 

4.協助中心生態

教學場域維護

與管理。 

5.中心行政運作

實務與檔案歸

檔。 

6.協助中心收

集、整理資

料與影像紀

錄。 

森林育樂科

黃秀緞科長

張芳郡科員 

/觸口工作

站陳志彰主

任 

嘉義分署

觸口自然

教育中心 

(嘉義縣番 

路鄉新福村

1鄰五虎寮

18 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 115年 7

月6日(一) 至8

月28日(五)，

週 一至週五上

下班時間，實

習期間至少累

計240小時，

原 則週一至週

五出 

勤，每天上午

8時至17時，

以打卡或現場

簽到方式確 

認。若遇有辦

理營隊、活動

及研習等情況

時，應配合活

動排班（不限

2 不限科系，

對環境教育

推廣有興趣

學生 

1.聯絡人：張芳郡科

員、吳威儀環境教

育，教師電話：05-

2787006# 152 或

05-2590211 

2.實習期間，不提供

食宿及交通，實習學

生需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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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7.其他環境教育

相關業務。 

於 週 一 至 週

五、08：00至

17：00上班時

間），出勤日

不連續超過6

天。 

10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 

龜類保育園

區龜隻照養

及園區維護

實務 

1.龜隻照養(每

日巡視、餵

食備料、照

養場域清潔

與營造)。 

2.園區設施維

護 ( 環境清

掃、設施改

善與維護)。 

3. 傷 病 龜 照

養。 

4.行為與生態

自然保育科

許玉青科長

施怡伸技士 

嘉義分署

觸口龜類

保育教育

園區(嘉義

縣番路鄉

新福村五

虎寮68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 (一 )至8月

28日(五)，週一

至週五上下班

時間(得配合本

分署彈性時間) 

2 以生物相關

學系及具備

野生動物相

關社團或照

養經驗為佳 

1.聯絡人：施怡伸技

士，電話：05-

2787006#394 

2.實習期間，不提供

食宿及交通，實習

學生需自理。 

3.其他：實習內容包

含照 養龜類與園區

維護等外業，請自

備雨鞋及防曬、防

蚊衣物或裝備等。 



15 
 

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資訊蒐集。 

5.生態教育推

廣。 

11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 

森林遊樂區

經營管理 

1.協助阿里山

工作站轄內

每木調查、

造林、伐木

等業務。 

2.協助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

場域現場管

理作業 ( 清

潔 、 綠 美

化、保全、

售票、遊憩

服務、自然

保育、步道

及設施巡檢)

等業務。 

阿里山工

作站 

陳主任志銀 

簡專員志光 

嘉義分署阿

里山工作站 

(嘉義縣阿

里山鄉香林

村 2 鄰 17 

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 (一 )至8月

28日 (五 )，週 

一至週五上下

班時間 

1 不限科系，

需能適應高

山氣候及偏

遠地區生活

環境 

1.聯絡人：簡志光專員

電話：05-2679715

分機811 

2.提供宿舍借用。 

3.其他：實習內容包

含外業課程，需至

本分署轄內遊樂區

學習，實習生應具

基本體能及自備戶

外活動基本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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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12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奮

起湖工作站 

造林業務基

本認識與實

務學習 

奮起湖工作站 

轄內育苗、造 

林、採伐等業 

實習（含外業 

調查） 

奮起湖工

作站 

李武林主任 

陳子龍技士 

嘉義分署奮

起湖工作站

(嘉義縣竹

崎鄉中和村

奮 起 湖 2-

12 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 (一 )至8月

28日(五)，週一

至週五上下班

時間 

1 不限，惟以

修習過相關

課程為佳 

1.聯絡人：陳子龍技

士 ， 電 話 ： 05-

2561027#706 

2.提供宿舍借用。 

3.其他：實習內容包

含外業課程，需至

本分署轄內林地學

習，實習生應具基

本體能及自備戶外

活動基本裝備。 

13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觸

口工作站 

林業永續多

元工作實務

學習 

1.合作社森林

經營計畫現

場觀摩。 

2.認識苗圃管

理、造林地

林木生長狀

況勘查，及

造林工作實

觸口工作站

陳志彰主任

嚴今君技士 

嘉義分署觸

口 工 作 站

(嘉義縣番

路鄉新福村

1鄰五虎寮

16 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一) 至8月

28日 (五 )，週

一至週五上下

班時間 

1 不限，惟以

修習過相關

課程為佳 

1.聯絡人：嚴今君技士

電話：05-2590004 

#612 

2.本實習不提供宿舍借

用、餐食及交通，

實習學生需自理。 

3.其他：實習內容包

含外業工作，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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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務學習。練

習採伐林木

現場基本調

查工作，並

認識貯木場

現場管理。 

林地內實務學習，

實習生應具基本體

能及自備戶外活動

基本裝備。另本站

園區小黑蚊多，建

議準備袖套。 

14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關

子嶺工作站 

林業造林相

關業務認識

與實務學習 

1.造林地造林

木管理、疏

伐伐採等作

業(含外業調

查)。 

2.造林及育苗

基礎資料整

理，並建置

電 子 資 料

庫。 

關子嶺工

作站 

張雯婷主任 

劉昭吟技正 

嘉義分署關

子嶺工作站

(台南市白

河區關嶺里

2 鄰關子嶺

31號) 

打卡，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一)至8月

28日(五)，週

一至週五上下

班時間，每日

上午8時至17

時(得配合本分

署彈性時間) 

1 不限，惟以

修習過林業

相關課程為

佳 

1.聯絡人：劉昭吟技

正 ， 電 話 ： 06-

6822318#421 

2.本實習不提供宿舍

借 用 、 餐 食 及 交

通，實習學生需自

理。 

3.其他：實習內容包

含  外業活動，實習

生應具基本體能及自

備戶外活動基本裝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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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15 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玉

井工作站 

森林及棲地

保育、保護

及撫育工作

基本認識與

實務實習 

瞭解林地管

理、林業推

廣、棲地保

育、森林保

護、造林撫

育、育樂場域

經營管理等作

業內容，加強

對林業基礎工

作之概念與認

識。 

玉井工作站

蔡忠誠主任

許馨文技士 

嘉義分署玉

井 工 作 站

(台南市玉

井區中正路

6號) 

打卡，實習

時 程 為 115

年 7 月 6 日

(一)至8月28

日(五)，週一

至週五上下

班時間，每

日上午8時至

17時(得配合

本分署彈性

時間) 

1 不限 1.聯絡人：許馨文技

士 ， 電 話 ： 06-

5742031#528 

2.不提供住宿、餐食及

交通工具。 

4.其他：實習內容包含

外業課程，需至本分

署轄內林地學習，

實習生應具基本體能

及自備戶外活動基

本裝備。 

16 林業保育署

屏東分署 

森林資源樣

區調查 

1.森林資源樣

區調查。 

2.調查資料紀

錄分析。 

經營企劃科

王中原技正

/ 

賴盈憲技術

士 

經營企劃科

(屏東市⺠

興路39號) 

簽到或打卡，

實 習 時 程 為

115年7月1日

至 8月 31日。

週一至週五每

日工作時數7小

時，每週休 2

日，總時數至

1 不限，惟以

修習過林業

相關科系為

佳 

1.聯絡人：劉心慧 

電話：08-

7236941#212 

2.不提供宿舍借用。 

3.其他：可於林地作

業之背包、雨衣、

保 暖 衣 物 及 雨 鞋

FSC FM/ 
1.認識 FSC 管

理系統。 

經營企劃科

謝欣穎技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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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Coc 森林

驗證 

2.協助 FSC 監

測資料整理 

李孝亭科員 少240小時，惟

可視各實習機

關(構)依需要調

整。 

等；實習內容包含

外業課程，應具備

基本體能為佳。 

4.完成實習可獲得屏

東分署自行研發宣

導品1份。 

育苗 苗圃管理與實

務作業 

經營企劃科

劉心慧技正

/ 

洪晨溥技士 

永續森林經

營 

國有林林地分

區及可生產性

人工林判釋及

規劃 

經營企劃科

蔡瑞芬技正

/ 

陳君傑技士 

實習報告 

整理 

實習2個月之

簡報整理及感

言分享 

經營企劃科

林湘玲科長

/ 

劉心慧技正 

17 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臺東

分署 

嘉明湖國家

步道及山屋

管理實習 

山屋經營管

理、自然步道

維護、登山教

育推廣，及協

森林育樂科

陳盈源科長 

蔡耀祖技正 

王義羣科員 

向陽國家森

林遊樂區、

嘉明湖國家

步道 (臺東

縣海端鄉利

1.每日簽到，實

習時程為115

年7月1日至8

月31日，週一

至週五，每日

2 1.不限科系。  

2.熱愛自然，

對登山、戶

外教育具熱

1.聯絡人：王義羣 

電話：089-324121 

#716 

2.提供住宿、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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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助資料收集等

實務訓練 

稻村3鄰向

陽7號) 

8小時，總實

習時數至少需

達240小時。 

2.因地處偏遠，

得連續排休，

如 有預 計 排

休，應事前與

指導員提出申

請。 

忱以及體能

較佳者。 

3.對自然環

境維護、

山屋管理

工作有興

趣，並有

登高海拔

山域有經

驗及有能

力背負重

物達 15公

斤者。 

伙食，膳食自負。 

3. 服勤場域地處偏

遠，需自備汽機車

並持有汽機車駕

照。 

4.向陽遊樂區附住宿

備勤室(有棉被、枕

頭、洗衣機、廚房

等基本生活設備用

品)。 

5.自備個人用登山裝

備。 

6.實習表現良好者，

頒發實習證書及贈

送精美禮品1份。 

18 林業保育署

臺東分署 

治山防災及

林道工程相

關業務 

辦理治山防災

工程、林道改

善與維護相關

實務訓練 

集水區治理

科 

張科長蘇能 

施技正靜惠 

林業保育署

臺東分署 

(臺東市廣

東路297號) 

每日簽到，實習

時程為115年7

月1日至8月31

日，週一至週五

2 以土木工程及

水土保持學系

為佳 

1.聯絡人：蘇志凌 

電話：089-

324121#512 

2.不提供宿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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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上下班時間，總

實習時數至少需

240小時。 

19 林業保育署

花蓮分署 

池南自然 1.環境教育課

程規劃與操作

實務。 

2.暑期營隊活

動籌劃及執

行。 

3.協助中心維

護與管理生態

教學場域。 

4.遊樂區步道

與場域設施巡

護等野外勘查

實習。 

5.遊樂區收費

票務服務及遊

客服務事宜。 

森林育樂科 

陳美音科長 

鄭文翔技佐 

南華站 

許芳嘉主任 

呂郁玟技士 

池南國家森

林 遊 樂 區

(花蓮縣壽

豐鄉池南村

林園路 65

號) 

115年7月1日

(三)至115年8

月31日 (一 )，

排定 30 天出

勤，原則週一

至 週 五 出 勤

（遇假日辦理

營隊、活動及

研習，應配合

出勤），每天上

午8至17時，

以刷卡或現場

簽 到 方 式 確

認。 

10 1.各大學院

校各系所之

在學學生。

(新生請附錄

取通知)。 

2.不限科系

( 環 境 教

育、森林、

自然資源、

教育等相關

科系所或具

社團服務經

驗者 佳) 

1.聯絡人：鄭文翔 

電話：03-

8325141#264 

2.不提供宿舍借用：  

住宿設施（東華大學

鄰近中心約15分鐘

車程，且有暑假住宿

方案可供申請，若有

住宿需求者，可協助

實習生申請東華大學

暑期宿舍，待申請後

由東華大學住宿組核

備，並公告申請結果

及繳費事宜。） 

3.其他：需自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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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工具及膳食。 

4.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相關介紹詳見台灣

山林悠遊網：

https://recrea-

tion.for-est.gov. 

tw/Educa-Tion/ 

NC?typ_id=CN 

20 林業保育署

航遙測分署 

航遙測影像

製作與應用 

1.航攝業務介

紹 

2.航遙測圖資

介接服務及

倉儲系統操

作。 

3.UAV 與地面

控制測量實

作（視業務

需求及天候

曾郁珊秘書 林業保育

署航遙測

分署（臺

北市和平

西路二段

100號） 

簽到，實習時

程為115年7月

6日至 8月 14

日，週一至週

五 上 下 班 時

間。 

2 不限科系，

歡迎修習過

航遙測相關

課程且對資

訊管理有興

趣者參加。 

1.聯絡人：張寧，聯

絡電話：02-2333-

2600#2679 

2.本實習不提供宿舍

借用(安排有森林資

源調查實習課程，

視情況得配合實習

單位外宿) 

https://recrea-tion.for-est/
https://recrea-tion.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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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機關 主題 內容介紹(200

字以內) 

指導人員

(姓名職稱) 

實習地點 

(地址) 

出勤方式(時

程、時間計算) 

名

額 

應備資格或

條件 

備註(聯絡人及聯絡方

式) 

狀 況 辦

理）。 

4.航遙測影像

後 處 理 實

作。 

5.航照影像及

光達點雲處

理、分析及

應用。 

6.航遙測圖資

對外供應業

務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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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所屬機關(構)實習學生履歷表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照片）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選擇之實

習內容 

實習機關：林業保育署         （地區）分署  航測及遙測分署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實習項目： 

實習期間：⺠國    年    月    日 至 ⺠國    年    月    日 

實習期間是否需安排住宿：□是：□借用宿舍、 □否 

（註：若所申請實習項目不提供住宿，則本項無須填寫） 

是 否申請2處以上實習？ 是，請填申請志願順序，並分別列印函送申請機關 

申請志願：1、                                        （實習機關及主題） 

                    2、                                        （實習機關及主題） 

3、                                        （實習機關及主題）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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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址 
□ 同上 

郵遞區號□□□-□□ 

連絡電話  手機  

二、經歷及專長 

語言專長 聽說皆流暢：閩南語   客家語  英語  日語  其他____________  

特殊專長 地理資訊系統  統計  動（植）物辨識  其他____________ 

證照 （例：汽機車駕照） 

工作經驗 

機構名稱 職稱 職位及工作內容 起迄時間 

    

    

三、緊急連絡(至少填寫1位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關係 手機 市話 

緊急連絡人1     

緊急連絡人2     

遇突發病況，可提供醫師參考之病歷（例：高血壓、心臟病…等）： 

其他說明（例：長期就診之醫院…；長期服用之醫藥…等）： 

四、自傳 

(一) 簡要介紹自己的特質(經歷、社團經驗、專長等，300字以內) 

(二)申請實習工作的動機與期望(200字以內) 

(三)對實習的學習計畫(1,0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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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望之成果發表形式：□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其他： 

（僅供實習機關參考，最終成果發表形式由實習機關決定之）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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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各校系實習學生申請彙整表 

申請單位（校系）  

申請單位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申請實習機關(構)： 

項次 姓名 就讀年級 實習項目 實習期間 由學校辦理學生保險 

1 範例： 

陳○○ 

範例： 

大學2年級 

範例： 

○○○○○○ 

範例： 

112.07.01至08.31 

是    否 

 

2      

3      

      

      

      

      

      

      

合計：      人 

註1：所申請之各實習機關(構)須各製表1份（含實習學生履歷表）並函送該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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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